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

生活补助实施办法

                       （送审稿）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部署，全面实施国务院、省、市、区“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改善本区一户多残低保家庭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加快推进我区残疾人小康进程，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补贴对象

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以湖里区户口登记机关颁发的家庭《居民户口簿》为基本认定依据，簿内登记的家庭成员应共同居家生活，具有亲属关系和法定或事实赡养（抚、扶）关系，其中持有湖里区残联核发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家庭成员达2名及以上的低保或低收入家庭（以区民政局认定为准）。

二、补助标准

符合补助条件的享有低保或低收入的基本户（一户双残）残疾人家庭每户每月发放生活补助金500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残疾人增发生活补助金200元，以此类推。

三、申请材料

符合补助条件的残疾人申请生活补助，由家庭《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户主或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抚、扶）养义务人或其中1名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提交以下证件和材料：

（一）《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申请表》（见附件）;

（二）家庭成员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家庭残疾人成员的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当年度的低保或低收入证件的复印件；

（五）补助对象户主或监护人银行账户复印件（合印在一张A4纸上，并签名）。

四、审核程序

（一）社区居委会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家庭的低保或低收入状况和家庭残疾人口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的低保或低收入及残疾人状况后，张榜公示申请对象的低保或低收入状况及家庭内残疾人口名单（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并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报街道分管领导审核。

（二）各街道残联应当对申请人的低保或低收入状况和家庭残疾人口情况进行复核，在收到报送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向区残联报备，同时将复核审批意见反馈社区。

（三）单位或者个人对申请对象有异议的，可以向街道残联提出，街道残联应进行调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并将相关处理意见告知申请对象或异议人。

五、监督与责任

（一）区残联是本区一户多残低保或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的监督部门、负责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工作的监督；街道负责本辖区内一户多残低保或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工作的调查、组织、实施、审批、核发。

各街道残联要严格审核审批手续，建立一户多残低保或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档案库，并做好动态管理工作，对申请对象享受生活补助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办理增发、减发、停发生活补助金手续。

享受生活补助的低保或低收入残疾人家庭应在每年的12月1日至10日前向各社区居委会重新申请下一年度的补助。生活补助金由街道按月发放。街道残联应当对申请对象的收入状况和家庭内残疾人口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核查，建立一户多残低保家庭生活补助工作档案及资金审批、发放的监督管理制度，并依法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申请一户多残低保或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的残疾人，应当接受有关调查，申请对象应如实提供所需证件和材料；对拒绝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供有关材料、拒绝或不配合相关调查的，将不予以补助。对提供虚假证明、信息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补助金的，各街道取消其补助资格，并依法追回已发放的补助金。

申请对象在享受生活补助待遇期间，若家庭内残疾人口发生变化或享受生活补助条件消失的，应当及时告知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应及时办理变更或停发生活补助金手续。

区残联根据当年全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汇总情况，编制年度预算报送区财政局，由区财政局落实相关经费。区残联根据各街道残联上报数据，及时将资金下拨各街道。

区财政、审计部门及残联要做好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检查与监督工作，确保补助经费专款专用。对在一户多残低保或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申请、审核、审批、核发过程中，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的，一经发现，依法处理。 
六、其他                    
（一）本办法由湖里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